
 

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(修改预案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待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) 

 

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需要，公司对原有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,修订对照

如下： 

公司章程修改前 公司章程修改后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贰亿叁仟捌佰

叁拾肆万零柒拾陆元。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叁亿玖仟玖佰

玖拾叁万捌仟贰佰叁拾肆元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壹拾贰亿叁仟捌佰叁

拾肆万零柒拾陆股,公司的股本结构为:普通股壹拾

贰亿叁仟捌佰叁拾肆万零柒拾陆股，其中仁和（集团）

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32529.9386万股，占股份总数的

26.27%；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91304.0690 万股，占股

份总数的 73.73%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壹拾叁亿玖仟玖佰玖

拾叁万捌仟贰佰叁拾肆股,公司的股本结构为:普通

股壹拾叁亿玖仟玖佰玖拾叁万捌仟贰佰叁拾肆股，其

中仁和（集团）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32529.9386万股，

占 股份 总数 的 23.24% ； 社会公 众股 东持 有

107463.8848万股，占股份总数的 76.76%。 

  

 

 


